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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元参与已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重要原则之一。本文以

治理理论为切入点，在分析多元参与科技、扶贫、节能减排、环境与濒危物种保护等国内外

相关实践的基础上，剖析了发达国家与我国在多元参与社会事务中存在的差异及其深层

原因。提出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主体在公共事务边界划分中的基本原则，并结合我国现阶

段的国情，指明了3类主体的未来完善方向；最后，从理念协同达成共识、利益协同形成共

赢、信息协同实现共享以及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等4方面构建了“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

补充”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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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落实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转变

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化国家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建设，进一步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贯彻生态文

明战略，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以“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以下简称‘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

载体，破解减贫、健康、教育、环保等 17个领域共 169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

SDGs）中的关键瓶颈问题，完善体制机制，提供系统解决

方案。

作为《方案》的 4项基本原则之一，多元参与被写入

文件，强调“健全完善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企业、社会

等各方共同参与的体制机制”。不限于本《方案》，多元

参与的理念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诸多文件中都有体现，

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节能减排全民行动

实施方案》、《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十三

五”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方

案》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

理体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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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方案》之所以强调多元参与，原因在于政府的资源

和能力有限，在落实SDGs的过程中存在失灵现象，因此

需要调动更多的力量，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和

社区等的比较优势，形成各主体间协调配合、主次分明、

取长补短、合作共赢的模式，完成《方案》提出的主要任

务，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然而由于历史、文化、体制

与制度等原因，目前我国的市场与社会组织等主体在参

与社会事务、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

用，并且学界也缺乏针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中多元治理的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以治理理论

为切入点，分析国内外相关实践，归纳多元参与的中外

差异及相关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

元治理模式，以期完善相关政策、健全体制机制，为国家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更好地开展多元参与工作

提供借鉴与启迪。

二、理论基础

政府、市场、社会作为多元主体的主要组成，以不同

的理论为依据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公共产品

与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是最主要的

提供主体；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为市场主体

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提供了理论支撑；而社会主体

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则源于治理理论。作为《方

案》的起草者之一，孙新章研究员指出国家可持续发展

议程创新示范区中的多元参与理念更多地是强调调动

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做为示范区建

设的重要方面[1]。

1. 治理理论

作为多元参与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治理理论已

成为中外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治理理论为“舶来品”，

是西方学者在对Smith的无形之手和Keynes的有形之手

无法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现象进行反思的基础

上提出的应对之策，打破了资源配置主体的政府与市场

二元选择框架，将公民社会纳入到解决问题的主体中

来，有利于克服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中的

双重失灵[2]。尽管治理理论已兴起多年，但仍未形成一

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治理”一词的意涵也在不断变化，

大体是指多主体、多中心共同管理，即主要强调建立政

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治理、协调配合的公共事务治理

模式[3]。

数十年来，治理理论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Williamson深入地阐释了治理的作用机制[4]；Thompson

比较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的不同特征 [5]；

Rhodes 分析了治理理论的 6 种含义，并概括出 5 个特

征[6]；与之相对应，Stoker总结了治理理论的 5种主要观

点 [7]；Morse等则详细论述了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8]。此

外，治理理论在环境、教育、反贫困等领域也有大量的研

究和应用[9-11]。虽然学者们在研究路径、理论取向等方面

存在些许差别，但最终目的却较为一致，即着眼于修正

理论假设与扩展适用范围。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大体可

归纳为两类：一是治理模式研究，二是治理绩效评价

研究。

在治理模式研究方面，目前有3种主流范式：一是多

层级治理，主要指“一种在超国家、国家、区域以及地方

等几个疆域层级上的既定政府之间进行持续协商的制

度”[12]。随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以及其他研究领域也

开始借用这一概念，并突破了研究对象仅为各类政府的

局限，将不同层面的非政府主体也纳入到多层级治理框

架[13]；二是多中心治理，该理论是奥斯特罗姆夫妇创立并

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论表明

在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以及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存在

着多个供给主体和多种治理手段[14]。三是网络治理，其

为政策网络研究与治理理论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

科层协调的方式已不适应复杂和动态的环境,同时放松

管制也可能因市场失灵受到限制，而政策网络却可以突

破上述局限，提供了一个行动者相互依赖与利益协调的

分析框架，成为在复杂、多层且碎片化的社会中较为适

用的治理机制[15]。

在治理绩效评价研究方面，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最先开展治理绩效评

价研究，构建了一系列评估治理状况的指标，形成了部

分国家治理状况的评估报告，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与建议[16]。Chris等构建了治理绩效的四个评价标准与

若干具体指标[17]；吴晓峰分析了 3种国际上较为权威的

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并指出存在的不足[18]；周业安在分析

各种典型的公共治理内涵及其度量指标的基础上，对度

量体系进行了归类，认为目前的评价方法过多，可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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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客观数据的评价和基于主观调查的评价两类[19]。

2. 批判与反思

随着我国科研人员对治理理论研究的深入，部分学

者开始冷静思考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例如2001年，

俞可平等在《中国离“善治”有多远》——“治理与善治”

学术笔谈中表达了对治理理论在中国适用性的慎重态

度[20]；2003年，臧志军等在《反思与超越——解读中国语

境下的治理理论》的组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质疑[21]；郁建

兴、郑杭生等在文章中更是对治理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思

考[22,23]。总体而言，持反思态度的学者们认为治理理论

的中国适用性困境源于西方政治体系与我国马克思主

义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不兼容，传统文化、现代体制与

改革思路三方面的差异致使在应用治理理论解决中国

问题时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等现象。基于十八届三中

全会关于治理的定位，本文的治理并非西方语境下的

“治理”概念，而是本土化后的以国家治理为主导的协同

治理，体现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即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参与，是国家治理下的剩余治

理或辅助治理[23]。

三、国内外相关实践

虽然国内外多元参与的相关研究不一定在SDGs或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框架下进行，但政

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减贫、健康、教育、环

保等SDGs具体目标的文献与研究却并不缺乏，篇幅所

限，文中仅列举7个领域的10个案例[24-32]，详见表1。

分析上述案例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公

众参与已成为社会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既是主要

的参与者，也是有力的监督者，甚至在发达国家已成为

决定政策和规划合法性与合规性的必要条件。不同的

是，国外的公民社会发育较为成熟，社会组织和公众的

力量强大，在处理社会事务中的表现更为专业与规范、

参与程度更深，在Arnstein依据公众参与程度不同而提

出的“公众参与阶梯”***中处于较高阶段[33]，同时“善治”

理论为社会参与甚至主导公共事务提供了理论基础，呈

现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格局；此外，发达国家为保

障公众参与塑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如较为完善的法

律体系、日常的教育与培训、必要的制度保障和财政支

持等。

相比之下，由于文化、历史和制度等因素，我国在处

理社会事务中追求的理想状态是“善政”而非“善治”。

因此，在政府一家独大的背后，是社会组织和公众力量

的长期发育尚不完善。虽然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

正逐步归还本应属于社会的职责与功能，并且从国内实

践来看，也不乏公共事务中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的个案，

但能否就此认为社会组织可以全面地承担政府转移过

来的职责则尚需进一步观察。目前来看，社会组织与公

众参与社会事务的外部制度环境不健全，相关社会主体

的内生参与意愿不高、能力不足，这些都影响社会组织

在公共事务中作用的发挥，“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短期

难以扭转。另外，尽管现阶段各级政府在鼓励社会各主

体参与可持续发展中做出了诸多努力，如深圳市的《国

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2020

年）》、桂林市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

方案（2017-2020）》以及太原市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

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2020年）》中都大篇幅地阐

述了优化公众参与环境、提高公众参与能力的相关措

施，但内容却比较分散、缺乏针对社会参与的顶层设计。

四、多元主体的协同

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方式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说明

不论是政府、市场亦或社会，单一的供给主体都无法解

决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研究方

面，讨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必要性的阶段已经结

束，目前的重点在于多元主体间应如何分工以及在此基

础上的有效协同。

1. 多元边界划分

明确政府、市场、社会3类主体在政务、商务、社务中

的权限边界是多元主体有效协同的前提，这既涉及行政

职能的重构，也涉及行政与非行政职能的再造。虽然

SDGs具体指标的属性差异以及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程

***“公众参与阶梯”理论将公众参与的不同程度由低到高依次划分为被操纵、被教导、告知信息、征询意见、安抚民

意、伙伴关系、公民代表控制和公民控制八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可认为公众没有参与，中间三个可被视为为

公众的象征性参与，后三个阶段则被认为是公民权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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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公众参与在科技、扶贫、环保等领域的实践

领域

科学
技术

濒危
物种
保护

食品
安全
监管

国家或
区域

欧盟

中国

美国

美国

日本

有利条件

1成立“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发起“公众理解科学运动”
2“公众参与科技项目”，是公众参与科学的重要途径
3“科技框架计划”中的文件规定：“为了制定出符合公众需求的科研计
划，应该加强欧洲科学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对话，包括培养公众的批评性
反思，达到加强公众对科学信任的目的”
4相关制度：如“面向公众的科技信息发布机制”、“接受资助后必须在合
适的时候使科研团队外的团体和公众参与”等

相关规划：《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以及
“2049计划”等

1.强制性的政府管制制度
1.1确立保护对象：认定濒危物种与候选物种
1.2确立保护方法：制定濒危物种恢复计划和栖息地保护计划
1.3确立资金支持
2税收优惠和补贴等经济方面的政府引导
2.1成立濒危物种保存银行：针对私营实体的激励机制
2.2濒危物种恢复信用体系：针对联邦政府部门的激励机制
2.3自愿的栖息地信用交易：针对个体的激励机制

1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立法
1.1相关法律：《联邦程序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信息公开法》、《行
政程序法》和《信息自由法》等
1.2行政命令：1993年颁布的12866号行政命令确立了公众参与监督立
法的规定，保障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在社会共同参与和监督下进行
1.3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为了保障公众能够有效地参与食品安全监管，
政府鼓励公众在食品安全领域提起公益诉讼
1.4注重对消费者的教育培训。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营养标签与教育
法》、《膳食补充与健康教育》两部食品安全教育法律

1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立法
1.1相关法律：目前形成以《食品卫生法》、《食品基本法》为基础，《农药
管理法》、《屠宰场法》、《植物防疫法》、《家畜传染病预防法》等单行法律
为补充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
公众参与原则
1.2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并下设立独立的监督员，确保消费者得到充
分的信息
1.3重视普及和加强公众的食品安全教育：通过举办“食品安全月”、食
品安全通报会、培训班，提供食品安全信息，为新开餐馆提供咨询意见
等方式开展食品安全教育
1.4公开食品企业信息，保障公众参与监督。日本市场上有大量的“看
得见的产品”，消费者可以获取生产者和食品原料等主要信息，为对不
良企业进行批评和抵制提供了条件

参与方式

1 在科技框架计划中，公众通过项目进
行参与和监督
2公众通过社会影响报告调查进行参与
和反馈意见
3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也是公众参与科技
项目的重要途径

1公众通过国家科学技术部与自然科学
基金委在网站上设立的相关模块进行
参与
2公众通过科学技术开放日进行参与

1 土地所有人与政府签订《候选物种保
护担保协议》与《安全港协议》，确保恢
复、强化或者为濒危物种提供栖息地
2公众通过产品的购买权促使企业重视
自身的环境表现，主动采取措施保护物
种栖息地
3非营利组织通过游说等方式参与

1公众参与风险交流。科学家利用媒体
向公众解释食品安全相关法规的科学
基础。在特殊情况下，科学家的风险分
析还需要经过公众讨论才可以修改
2公众参与信息反馈及评价。政府通过
在线提问、免费热线、调查评估等方式
获取公众的反馈信息与评价
3公众参与信息披露制度。政府通过食
品安全系统定时向消费者发布食品市
场的检测信息、通报不合格产品
4公众参与政府会议。例如在总统食品
安全委员会制定“食品安全策略计划”
时，公众可依规参加

公众通过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进行参
与：当消费者因为问题食品受到侵害
时，可以请求获得诉讼资格认定的消费
者团体代替要求商家停止不当行为，当
经营者使用不当条款和不当交易行为
时，消费者团体可以直接提请发出禁止
令，规范相关企业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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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一导致 3类主体的权限边界略有不同，因此难以给

出解决分工问题的“万能药”，但基本的边界划分原则却

较为清晰：政府的政务是保障公平、加强和优化公共服

务、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与弥补市场失灵；企

业的商务是以高效率和低成本提供受政府委托的公共

产品与服务，并获取一定的利润；社会组织的社务则是

遵循社会需求与兴趣、社会心绪发生、类聚、释力的法则

和特点，凝聚社会力量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活动[34]。

然而，目前我国政府、市场、社会3类主体在政务、商

务、社务中的边界并不合理。政府方面，由于多年来形

成的不正确的认知观、权力观和利益观，部分政府部门

扩大了政务的界限，涉足商务和社务领域，扮演市场投

资主体与社会建设主体的角色，代庖了本应由企业和社

会组织自主决定的事项，不仅制造了市场壁垒和社会藩

篱，而且还失职于诸多理应履责的政务[35]。市场方面，随

着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制度（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等的兴起

与发展，市场主体开始逐步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

供。但由于企业的营利性本质，难免在提供公共产品与

服务中因逐利而越位，引发不公平、私人垄断和寻租腐

败等问题。社会方面，由于近年来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

热情日益高涨，互联网等技术为其提供了参与手段，社

会组织数量逐年增加。据中国发展简报网站 2017年最

新的NGO数量统计显示，环境保护领域 710家，三农与

扶贫领域 662 家，社区发展领域 534 家，教育领域 1340

家，公共卫生领域 41家，防艾领域 21家，性别与性少数

领域 208家，老人领域 1114家，妇女儿童领域 151家，残

障领域684家。但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设定了诸

多限制条件，剥夺了部分自主权，如对其内部管理权限

进行制度性限制以及通过审核与挂靠等方式对其人事

和财政权进行把控等，导致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参与

社会事务的能力不足。

续表

领域

节能
减排

城市
规划

扶贫
开发

环境
保护

国家或
区域

英国

德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有利条件

1相关法律：《工业发展环境法》、《空气洁净法》、《气候变化法案》、《烟气
排放法》、《环境保护条例》
2制度保障：禁止披露举报人身份，解雇、骚扰、处罚举报人
3完善的宣传教育机制
4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制：放开价格管制，促进能源和环保产业的市场化，
如排污权交易、征收能源税或环境税、减免环保节能产品的税收

1相关法律：《建设法典》对公众参与有关规定
1.1在规划编制前，邀请市民就规划的编制和调整发表建设性意见
1.2在规划编制完成后，通过规划展示向市民征集批评意见

联邦与各州政府通过立法对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做出规定

1 政府支持：多数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民间组织最初都由政府创立，“官
办”色彩浓重
2经费资助

相关法律：《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
例》

参与方式

1公众通过使用节能产品和减排技术进
行参与
2公众对环境违法行为提出调查请求

1公众可通过市民集会和展览参与
2 公众可对规划方案提出建议，并反映
至议会

1在规划决策前通过听证会反映意见
2在规划做出后可依据法律与政策对规
划的缺陷据理力争

1公众可通过各类基金会参与。如中国
扶贫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
开发协会等
2 通过各类工程项目参与。如春蕾计
划、康复工程、大地之爱、母亲水窖、甘
泉工程、温暖工程等

1参与立法
2参与项目或规划环评
3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4进行环境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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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市场与社会3类主体的界限关

系在未来的调整中应遵循以下思路：政府须退回公共服

务与监管等本职领域，继续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做到“放

管结合”；同时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

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要求，积极地把

“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作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

重要内容，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并从调整边界、赋予权

责、规范管理、激发活力四个方面剥离出需要转移给社

会组织的职能和权力清单，例如原本就不应该介入的范

围、只有与社会合作才能做好的公共事务以及由社会组

织承担可以带来更高效益和效能的工作等。市场主体

应保证不越界，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过程中，既要获

得适度的收益，也要严格遵守特许经营和PPP等相关法

律与规定，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社会

组织应增强独立性并加快发展，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指示精神，重点在文化、教育、卫生等 12个方面发挥作

用。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要尽力避免政社不分，减少

政府的不当与过度干预，同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按照

现代治理结构运行，自觉地肩负公益使命，主动地承担

社会责任[36]。此外，还应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进

一步强化社会公众参与的科技手段支撑，积极开展大数

据分析与成果应用，提升公众参与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 多元协同机制

截至目前，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多元治

理仍是一个较新的提法。由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各

自的组织结构与运行规则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果只是

简单地将多元主体聚集起来，其失效的结局则完全可以

预见。因此需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为相关实践提

供支撑与指导，本文试图从以下四方面加以探讨。

（1）理念协同，达成共识

多元参与意味着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建设中，围绕减贫、健康、教育、环保等目标，相关主体

都有权参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新时期，

解决SDGs相关问题的主体不应再局限于政府，要大胆

地破除传统的路径依赖理念，树立新思路，引入市场和

社会主体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但毕竟政府、市场主

体和社会组织在运行过程中有着自身的规律，理念并不

一致，在共同应对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难免发生意见分

歧，无法形成合力。因此需要加强宣传，实施可持续发

展培训计划，统一思想，树立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形成大众广泛参与、可持续发展人人有责的社会共识，

为SDGs目标的完成奠定思想基础。

（2）利益协同，形成共赢

实现共赢是多元参与的目标所在，也是企业、社会

组织和公众等其他主体愿意积极地参与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动力源泉。这一目标的实现

是以多元主体间的平等交往、理念共识与利益协同为基

本前提[37]，需要说明的是，“利益协同”中的利益不是仅指

金钱或物质利益，而是广义上的利益，即政府完成了优

质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企业获得了一定额度的利

润、社会组织和公众实现了公益和维护自身权益的目

的。为此，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如委托、合办等政府购

买方式。完善公众参与的奖励措施，鼓励全民参与可持

续发展。畅通监督机制，发挥第三方机构，新闻媒体的

作用，做到“公众有所呼，政府有所应”。改变单一的事

后监督局面，使公众从末端参与到预案参与、过程参

与。只有兼顾各方的利益，才能调动多元参与的积极

性，最终形成共赢的局面。

（3）信息协同，实现共享

信息是多元参与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建设的基础性资源，信息协同与共享的实现程度决定着

多元参与模式的运行效率和效果。目前，政府、市场和

社会各主体所拥有的信息并不全面、完整与对称。一般

来说，政府相比于市场和社会主体，掌握着更为详细、有

效的信息，但政府往往出于对外界压力和形象等负面影

响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主动公开信息的积极性。

而在应对SDGs的具体问题时，却需要系统、全面、真实

的信息作参考，因此需要政府严格落实“公开为原则，不

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将其所掌握的信息及时且全面地

公之于众。同时，按照《深圳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2020年）》中提出的搭建信息

沟通、意见表达、决策参与、监督评价为一体的可持续发

展公众参与平台，积极探索与总结平台对提高公众参与

积极性的有益经验。

（4）政府主导，多元协同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事务中的“多元参与”模式会导

致“无中心”，应当指出，这是西方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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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在我国，作为补充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而

确立的多元参与模式，绝不允许将政府排除出去，政府

依然是多元主体的核心，只不过需要重新定位，变“运动

员”为“裁判员”，使其从不擅长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为社

会提供其他主体所不能的公共服务，认真地履行好政府

职责，而市场和社会主体则在SDGs具体目标的实现中

发挥好辅助与补充作用。此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

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的性质以及人民群众

对政府的普遍认同决定了我国的国家体制是高度强调

国家责任的；因此，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

设中的多元参与要形成的是“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

补充”的治理格局。

五、结 论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中存在着利

益诉求不同的多元主体，对于社会事务，他们有分享权

力、维护权益、参与治理的需求。因此，打破政府统揽一

切公共事务的格局、推进多元治理成为解决减贫、健康、

教育、环保等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必然选择。本文在阐述

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多元参与在科技、濒危物种

保护、食品安全监管、节能减排、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等

领域国内外的相关实践，提出了划分政府、市场与社会

主体职责边界的基本原则，并从理念协同、利益协同、信

息协同和政府主导四方面构建了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

总之，多元治理已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建设的重要手段，但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还很薄

弱。本文虽然在以往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了多元主体间边界的划分原则和协同机制框架，但是，

未能在多元主体间关系、权力分配和转移等问题方面提

供指导和支持，今后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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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lary Research on Governance Mechamism on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O Liang1, CHEN Shaofeng2,3, LIU Yang2
1.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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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ultiple particip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With governance theory, the multiple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verty allevia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and endangered species protection and other relevant practice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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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and abroad were analyzed, as well as their differences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hina in social affairs and its
underlying causes were dissect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ividing public affairs boundaries among the subjects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al were put forward, and combined with domestic reality, their directions of perfecting the
future were pointed out. In the end, from the four areas, such as synergying concept to reach a consensus, coordinating
interests to form a win- win situation, exchanging information to achieve sharing, and government dominating multiple
participation, A multi-ag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led,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supplement" was
constructed.

Key words: multiple participation;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gover-
nance theory; synergistic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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